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《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认真贯彻中发〔2015〕11号、皖发〔2015〕25号文件精神，规范和加强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以下简称“市供销社”）社有资产监督管理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《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供销财字〔2020〕38号），结合市供销社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起草过程
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征求市社所属各单位的意见，拟定《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》初稿，再次征求市社各科（部）室的意见，修改完善后，报经分管领导审核，由主要领导同意后，2025年7月28日将《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社会各界予以公布，征求意见。
三、工作目标
更好地对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进行社有资产监督管理。四、组织实施
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，必须坚守为农服务根本宗旨，恪守持有资产为农服务的核心属性，坚定实有资产市场化改革方向，推动社有资产保值增值，严防社有资产流失。
五、保障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充分发挥监事会在财务审计、纪检监察、巡查等多个环节的监督作用，通过细化审计流程、强化纪检问责、规范巡查标准等具体举措，确保监督工作覆盖社有资产运营管理的全链条。积极建立社有资产监督工作协调机制，打破各监督主体间的信息壁垒，推动监事会与财务、纪检、运营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、线索互通、行动联动，进而将分散的监督力量有效整合，形成上下贯通、左右协同、全面覆盖的监督合力，为社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高效运转提供坚实保障。

